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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关于浙江五洲新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之见证法律意见书 

 

致：浙江五洲新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五洲新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 年年度股东会于

2026 年 5 月 18 日 13 时 30 分在浙江省绍兴市新昌县七星街道泰坦大道 199 号公

司会议室召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公司的委托，

指派黄靖渝律师、黄雨桑律师（以下简称“本所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见证。本

所指派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见证，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

《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浙江五洲新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

下简称《公司章程》）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召集、召开

程序是否合法及是否符合《公司章程》、出席会议人员资格的合法有效性和股东

会表决程序的合法有效性发表法律意见。法律意见书中不存在虚假、严重误导性

陈述及重大遗漏，否则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所律师是根据对事实的了解和对法律的理解发表法律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而出具。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的必备文件公告，

并依法对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责任。 

本所律师已经对与出具法律意见书有关的所有文件材料及证言进行审查判

断，并据此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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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召开本次 2025 年年度股东会，董事会已于会议召开 20 日以前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等发布公告通知各股东。 

公司发布的公告载明了会议的时间、会议的地点、会议审议的事项，说明了

股东有权出席，并可委托代理人出席和行使表决权及有权出席股东的股权登记日，

出席会议股东的登记办法、联系电话和联系部门。根据上述公告，公司董事会已

在公告中列明本次股东会讨论事项，并按有关规定对议案的内容进行了充分披露。 

2、经本所律师见证，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其中： 

（1）本次会议按照会议通知为股东提供了网络投票安排。网络投票时间为

2026 年 5 月 18 日至 2026 年 5 月 18 日，其中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进行网络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6 年 5 月 18 日上午 9:15 至 9:25，9:30 至 11:30，下午 13:00

至 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6 年 5 月 18 日 9:15 至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本次会议于 2026 年 5 月 18 日 13 时 30 分在浙江省绍兴市新昌县七星

街道泰坦大道 199 号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的时间、地点及其他事项与会议通知

披露的一致。 

经本所律师见证，本次 2025 年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

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会议人员资格的合法有效性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 

根据公司出席会议股东的签名和《授权委托书》等文件，出席现场会议的股

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6 名，代表公司股份 123,755,555 股。 

2、网络投票股东 

根据上海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本次会议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人数

748 人，代表股份 2,255,013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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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除现场出席会议人员外，部分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列

席、出席会议。 

4、本次会议的召集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经验证，本次股东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 

经验证，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

会的现场会议以记名方式投票表决，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或委托代理人就列入本

次股东会议事日程的议案进行了表决，并在监票人和计票人监票、验票和计票后，

当场公布表决结果；上海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了网络投票的表决权数和统计数。

本次股东会投票表决结束后，公司合并统计了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根据

公司指定的监票代表对表决结果所做的清点、统计并经本所律师见证，本次股东

会议案审议通过的表决票数符合公司章程规定，其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序号 议案 同意（股） 反对（股） 弃权（股） 

1  《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125,944,454 48,000 18,114 

2  《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125,945,054 50,514 15,000 

3  《关于2026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125,931,254 58,114 21,200 

4  《关于制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

酬管理办法>的议案》 
125,939,354 50,300 20,914 

5  《关于2026年度公司及其下属控股

子公司之间预计担保的议案》 
124,612,520 1,378,348 19,700 

6  《关于2026年度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开展票据池业务的议案》 
124,616,920 1,372,534 21,114 

7  《关于续聘2026年度公司审计机构

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125,942,354 49,400 18,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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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

案》 
125,935,354 55,400 19,814 

9  《关于补选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及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125,940,654 50,000 19,914 

10  《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

章程>的议案》 
125,939,354 53,200 18,014 

以上议案均获审议通过。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

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资

格、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以下无正文） 




